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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伦理：规制、理论与实践难题
———学术史梳理及其问题域考察

岳　 瑨

（东南大学 哲学与科学系，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ＡＩ）智能体面临包括决策权、所有权、隐私权等方面的伦理

风险问题，也面临作为智能体在独立学习内容和独立行为目的等“类主体行为”中伦理能

力方面的风险问题。 为了规范发展，避免伦理风险发生，各机构、组织和企业建立了各自

的准则和标准。 国外学者关于 ＡＩ 伦理是否可行的探究，涉及 ＡＩ 主体形态（作为 ａｇｅｎｔ 的）
伦理复杂性问题、ＡＩ 行为形态、ＡＩ 位格形态关于道德权利（地位）、道德责任的争论。 国内

相关研究路径主要有三条：对 ＡＩ 的主体地位进行形而上学的分析、对 ＡＩ 伦理问题提出相

应的实践解决框架、对 ＡＩ 的具体应用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从风险规制、理论拓

展、实践难题三个方面对人工智能伦理进行学术史梳理及问题域考察，需要聚焦三大前

沿：（１）推进系统化的 ＡＩ 伦理理论和原则框架；（２）建立“理论－实践”“全球性－地方性”相
沟通的开放性解题思路；（３）形成探索 ＡＩ 道德形态研究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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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以下简称 ＡＩ）愈来愈“智能”并逐渐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ＡＩ
智能体作为交互式、自主性、自学习的“自主体”，被称作“ａｇｅｎｔ” （也可译做“类主体”或“准主体”）。
它面临包括决策权、所有权、隐私权等方面的伦理风险问题，也面临作为智能体在独立学习内容和独

立行为目的等“类主体行为”中伦理能力方面的风险问题。 ＡＩ 相关伦理问题与委托和责任等“代理

模式”的深度运用及其智能化展现相关。 现如今，这种模式的广泛应用，已经前所未有地将人工智能

的伦理风险防范问题与保护人类生存安全和自由意志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因此，ＡＩ 伦理框架和伦

理规制成为近几年国内外各方面关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也激发了伦理理论及其实践难题的持续研

讨。 本文从风险规制、理论拓展、实践难题三个方面，对 ＡＩ 伦理进行学术史梳理及问题域考察，试图

借此思考 ＡＩ 伦理研究进一步发展与突破的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ＡＩ 伦理指南与风险规制

２００４ 年国际首届机器人伦理研讨会正式提出“机器人伦理学”，机器行为模式被纳入伦理视域，
ＡＩ 伦理研究开始为世人所关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国际经合组织（简称 ＯＥＣＤ）理事会审议通过了经合组织数字经济政策委员

会提出的“人工智能标准草案”。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政府间的 ＡＩ 标准。 经合组织 ＡＩ 标准

旨在通过加强对可信任 ＡＩ 的责任管理，确保 ＡＩ 尊重人权和尊重民主价值观，从而不断促进 ＡＩ 的技

术创新并获得人们的信任。 它的实体部分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规定了可信任 ＡＩ 的责任管理，提出

了五项基本原则（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和福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公平性；透明性和可解释性；
稳健性、可靠性和安全性；可追责性）；二是规定了可信任 ＡＩ 的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①。



为了规范发展，避免伦理风险发生，或在伦理风险发生后能够有解决机制，各种机构、组织和企

业建立了各自的准则和标准，如：欧盟发布的《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草案》 （Ｄｒａｆｔ Ｅｔｈｉｃ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ＡＩ，２０１８）、《算法责任与透明治理框架》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２０１９） 以及《人工智能白皮书：通往卓越和信任的欧洲路径》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２０２０）；英国的《英国人工

智能发展的计划、能力与志向》（ＡＩ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ｒｅａｄｙ，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ｂｌｅ，２０１８）；生命未来研究所（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的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Ａｓｉｌｏｍａｒ Ａ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２０１７）；ＯｐｅｎＡＩ 的 ＯｐｅｎＡＩ 宪章

（ＯｐｅｎＡＩ Ｃｈａｒｔｅｒ，２０１８）；谷歌发布的人工智能原则（Ｇｏｏｇｌｅ Ａ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２０１８）；电气电子工程师协

会（ＩＥＥＥ）的人工智能设计伦理准则（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ｙ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Ｖ２，２０１７）；人工智能联盟（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Ｉ）的人工智能联盟信条（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Ｉ Ｔｅｎｅｔｓ，２０１６）；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等联合国机构的人

工智能造福人类峰会（ＡＩ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ｏｄ Ｓｕｍｍｉｔ，２０１７）；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的人工智能

伦理与监管基金会（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Ｉ Ｆｕｎｄ，２０１７）；德国自动驾驶伦理委员会（Ｇｅｒｍ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提出首套针对无人驾驶汽车的官方伦理指导

原则（２０１８）；欧洲政治战略中心发布的《人工智能时代：确立以人为本的欧洲战略》（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ｉ⁃
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ｒｉｃ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２０１８）；斯坦福大学创建

“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８）；奥迪、百度、宝马等国际企

业联合发布的《自动驾驶安全第一》白皮书（Ｓａｆｅ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２０１９）；腾讯公司开展

的“科技向善”专题活动，以及马化腾提出的可知、可控、可用和可靠四个原则（２０１８）；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首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决议《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

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务院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作为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基石①，并前后出台《“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②、《新一代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③、《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④；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五部门印发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明确指出伦理、安全、隐私在 ＡＩ 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规范 ＡＩ 服务冲击传统道德伦理和

法律秩序而产生的要求，重点研究医疗、交通、应急救援等特殊领域的 ＡＩ 伦理问题⑤；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旨在将伦理道德融入人

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积极引导全社会负责任的开展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活动⑥；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指出，人工智能接下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将由“技术创新、工程

实践、可信安全‘三维’坐标来定义和牵引”，人工智能治理实质化进程加速推进，从初期构建以“软
法”为导向的社会规范体系，开始迈向以“硬法”为保障的风险防控体系，特别聚集于自动驾驶、智慧

医疗和人脸识别等领域⑦；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全国信标委人工智能分委会发

布《人 工 智 能 伦 理 治 理 标 准 化 指 南 》， 其 中 明 确 提 出 以 人 为 本 （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 可 持 续 性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合作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隐私 （ Ｐｒｉｖａｃｙ）、公平 （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共享 （ Ｓｈａｒｅ）、外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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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 （２０１７－０７－２０） ［２０２４－０１－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１７－０７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１１９９６􀆰 ｈｔｍ。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０５－２３） ［２０２４－０２－１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０５ ／ ２３ ／ ５０７５９４４ ／
ｆｉｌｅｓ ／ ９ｃｂ４９ａｃ４４ｃｆ３４１ｂ２９ａｄｆ６８７ｂ６８５７ｄａ３４􀆰 ｐｄｆ。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２０１９－０６－１７）［２０２４－０１－２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０６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０１００６􀆰 ｈｔｍ。
《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２０２０－１１－１２） ［２０２４－０１－２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ｆｌｆｇ ／
ｚｃｆｇ ／ ２０２０１１ ／ ｔ２０２０１１１６＿２１３６３５１􀆰 ｈｔｍｌ。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２０２０－０７－２７）［２０２４－０２－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０－０８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３３４５４􀆰 ｈｔｍ。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２０２１－０９－２５）［２０２４－０３－０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ｓｔ􀆰 ｇｏｖ􀆰 ｃｎ ／ ｋｊｂｇｚ ／ ２０２１０９ ／ ｔ２０２１０９２６＿１７７０６３􀆰 ｈｔｍｌ。
中国信通院： 《人工智能白皮书 （ ２０２２ 年）》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３） ［ ２０２４ － ０２ － 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ｏｒｗａｒｄ ＿
１７６４６１９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内部安全（Ｓａｆｅｔｙ）、透明（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可问责（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０ 项可实施性较强的人

工智能伦理准则①。

二、ＡＩ 伦理的学术史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复杂性

在各国和各组织制定相应政策框架的同时，学术界关于 ＡＩ 伦理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思考和讨论。
国外学者最早切入 ＡＩ 伦理是否可行的问题探究，揭示了 ＡＩ 伦理在其学术史视域显现的理论与实践

的复杂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ＡＩ 主体形态（作为 ａｇｅｎｔ）的伦理复杂性问题；ＡＩ 行为形态的伦理难

题；ＡＩ 位格形态关于道德权利（地位）、道德责任的争论。
第一，ＡＩ 主体形态的伦理复杂性问题。
温德尔·瓦拉赫（Ｗｅｎｄｅｌｌ Ｗａｌｌａｃｈ）认为，如果把重点放在实践上，是过分简化了伦理问题的复

杂性。 伦理复杂性有两个根源：一是伦理理论内部关于基本概念的争论；二是对现实世界做规范化

判断的分歧。 人类道德是一种复杂的活动，期望 ＡＩ 智能体立即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

应该持有一种开放性立场：任何能够提高机器人道德考量的敏感性的进步，无论多么微小，都是在朝

着正确的方向迈进②。 雅恩·乐昆（Ｙａｎｎ ＬｅＣｕｎ）认为，人们对 ＡＩ 最大谬见有二：一是“ＡＩ 不会有情

感”，事实上它们很可能会有情感；二是“如果 ＡＩ 有情感，它们将会和人类情感一模一样”，事实上 ＡＩ
没有理由拥有自我保护直觉、嫉妒等情感。 不过，我们可以将“利他主义”或其他对人类有利的情感

注入到 ＡＩ 里面，让 ＡＩ 能够取悦人类，让人类与之交互，融入人类生活。 未来，绝大多数 ＡＩ 将会变得

更加专业化，但是却不会有情感。 你的汽车自动驾驶装置只会为你开车，不会和你谈恋爱③。 黛博拉

·约翰逊（Ｄｅｂｏｒａｈ Ｊｏｈｎｓｏｎ）是标准派的代表，他认为物体要能够成为道德主体，必须满足清晰明确

的条件，其中尤其强调物体的心理因素如自由意志、意识、欲望等④。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和 Ｊ􀆰 Ｗ􀆰
桑德斯（Ｌｕ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ｉ ＆ Ｊ􀆰 Ｗ．Ｓａｎｄｅｒｓ）反对对于道德主体的标准论看法，认为道德主体并不必须表

现出自由意志、精神状态和责任，而应该从“无意识道德”（ｍｉｎｄ－ｌｅｓｓ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角度思考，他们强调人

工智能体的交互性（与环境互动）、独立性（有能力改变自身和它的相互作用）和适应性（可能会基于

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改变自身及其在相互作用中的实现方式）。 这不仅对网络空间有效，而且对于生

态系统、动物等都是适用的。 人工智能体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儿童和成年人的关系，人工智能

体尚未获得完整的道德地位⑤。 菲利普·布雷（Ｐｈｉｌｉｐ Ｂｒｅｙ）反对将人工物看作完整的道德主体，认
为这样的观点模糊了人的能动性和人造物的能动性之间的重要区别，以及抹杀了人的行为的独特

性⑥。 琳达 􀆰 约翰逊、弗朗西丝·Ｓ􀆰 格劳森斯基（Ｌｉｎｄ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Ｓ．Ｇｒｏｄｚｉｎｓｋｙ）认为人工智

能体的道德地位是人类主体地位的分有，不是机器自己有自由意志，而是机器行动的“意向性”体现

了人类设计师的意向性，并能产生善或恶的道德后果，因此具有一定的道德性⑦。 库科尔伯格（Ｍａｒｋ
Ｃｏｅ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ｈ）在《日趋发展的道德关系》中认为，道德地位是在主体之间和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之中呈

现出来的⑧。 摩尔（Ｊａｍｅｓ Ｍｏｏｒ）的观点更为细致和中立，他在其《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ｏｂｏｔｓ》一文中

区分了四种人工道德主体———受影响的人工道德主体（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ｇｅｎｔｓ）、内隐的人工道德主体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外显的人工道德主体（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和完全的人工道德主体（ ｆｕｌ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认为人工智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被看作不同的道德主体，并对四种道德主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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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全国信标委人工智能分委会：《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标准化指南（２０２３ 年）》（２０２３－０３－１３）［２０２４－０２
－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标准化指南 ／ ６２９６１１０３？ ｆｒ ＝ ｇｅ＿ａｌａ。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Ｗａｌｌａｃｈ， Ｃｏｌｉｎ Ａｌｌｅｎ， Ｍｏ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ｓ Ｒ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Ｗｒ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对于人工智能，你或许理解错了》（２０１６－０６－２１）［２０２４－０１－２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ｎｇｋｏｎｇ􀆰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６０６ ／ ６７４４２􀆰 ｈｔｍｌ。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Ｇ．Ｊｏｈｎｓ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ｏ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４）􀆰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ｉ，Ｓａｎｄｅｒｓ， Ｊ􀆰 Ｗ􀆰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Ｍ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２００４，１４（３），ｐ􀆰 ３４９ – ３７９􀆰
Ｂｒｅｙ Ｐ．，“Ｆｒｏｍ 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ｏ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２０１４（１７），ｐｐ􀆰 １２５－
１４２􀆰
Ｇｒｏｄｚｉｎｓｋｙ，Ｆ．Ｓ􀆰 ，Ｍｉｌｌｅｒ，Ｋ．Ｗ􀆰 ，Ｗｏｌｆ，Ｍ．Ｊ􀆰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３），１０
（２－３），ｐｐ􀆰 １１５－１２１􀆰
Ｃｏｅ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ｈＭ􀆰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３􀆰



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区分，建议将外显的 ＡＩ 作为机器伦理的范例目标，这样既可以保证其生活中的

复杂性和实践中的重要性，又不会成为人类生存和伦理的威胁①。
第二，在 ＡＩ 行为形态上，关于 ＡＩ 进行道德推理和道德决策的研究。
从技术的可实现角度出发，道德机器人的伦理植入路径有自上而下的伦理原则植入、自下而上

的伦理学习和混合式进路。 其中自上而下的伦理原则植入是基于规则推理而自下而上学习则基于

学习算法、基于脑认知结构、基于马尔可夫决策和基于决策函数。 从基于规则推理路径出发的研究

包括：Ｂｒｉｎｇｓｊｏｒｄ Ｓ􀆰 等人通过分析机器人三原则的不足，总结了两种基本机器决策原则，一是机器只

做允许的动作，二是机器在做强制性动作时会受到其他可用动作的制约②。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夫妇等根据生

物医学伦理原则，设计出了名为 ＭｅｄＥｔｈＥｘ 的伦理决策系统，该机器能够处理一定的护理人遇到的伦

理难题。 他们还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为原则开发了两种伦理决策系统，提出一种可以确保自主系统

伦理行为的 Ｃａｓ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ｂａｓ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ＰＢ）范式。 该范式的实现是由伦理学家在实

际伦理案例中得出统一的伦理原则，进而自主系统在该原则的指导下作出决策。 该方法保证了原则

的准确性并验证了案例的可解释性③。 此外，ＭｃＬａｒｅｎ、Ａｒｋｉｎ、Ｗｙｎｓｂｅｒｇｈｅ 也提出了以不同伦理原则

为基础的道德决策机器。 从基于学习算法路径出发的研究，包括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Ｓ 等使用贝叶斯理论构

建一种通过效用函数来进行智能体的决策设计模型。 Ｂｒｉｇｇｓ Ｇ、Ｃｌｏｒｅ Ｇ Ｌ、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Ｓ 等从基于脑认知

结构出发进行了探讨，Ｃｏｅ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ｈ Ｍ、Ｒｙｓｅｗｙｋ、Ｒｚｅｐｋａ Ｖ 等则从混合路径上提出了相应的理论

模型④。
不同的伦理实现路径有不同的优缺点。 从 ＡＩ 的本质和伦理角度出发，采用何种实现路径更为

恰当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进行选择。 安德森夫妇已经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尊重自主权、行善和

不伤害的原则嵌入了医疗伦理专家系统 ＭｅｄＥｔｈＥｘ 之中。 出于技术和对伦理认知的考量，许多哲学

家都认为自上而下的道德植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人没有言行一致的普遍应用的道德准则，行
为便不可能做到理性。 机器也一样，只有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之上，才能更好地理解道德本身。 瓦拉

赫、艾伦、丘奇兰德等提倡用自上而下理论植入、结合联结主义学习的混合进路，让机器能够应对更

加复杂的情况。 从目前的学界和应用中，混合的伦理实现路径是一种较为普遍认可的方法，混合路

径既采用了自上而下的伦理原则植入，也采用了自下而上的规则学习，更像是人的学习进步过程，既
能满足对普遍规则的遵守，也能适应于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是未来 ＡＩ 伦理实现的重要研究方向。
埃吕尔（Ｅｌｌｕｌ Ｊ􀆰 ）认为，目前人们对于“效率”的普遍崇拜和将其作为目的而远离了人文主义，走向了

技术主义，形成了“力量伦理”，使得技术成为社会的主导者，但是力量的主导和发展的最终结果却是

技术对人类的统治和对人类自由的剥夺。 因此，为了人类的自由，应该建立起以自由（ ｆｒｅｅｄｏｍ）、非
力量（ｎｏｎ－ｐｏｗｅｒ）、包容冲突（ ｉｎｃｌ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和鼓励越界（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为基础的“非力

量伦理”，尝试建立一种对技术的新的认识和观念⑤。 Ｃａｔｈｙ Ｏ′Ｎｅｉｌ 在《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ｔｈ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书中提出大数据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对

人类有那么大的益处，相反，除了在找到处于困难中的人时是能够提供较大帮助，在其他方面比如惩

罚他人等并不具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在权利和偏见的影响下加强社会的不平等性和威胁民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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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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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Ｍｏｏｒ Ｊ Ｈ􀆰 ，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ｏｂｏ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ｗ，２００９（７２），ｐｐ􀆰 １２－１４􀆰
Ｂｒｉｎｇｓｊｏｒｄ，Ｓ􀆰 ， Ａｒｋｏｕｄａｓ，Ｋ􀆰 ， Ｂｅｌｌｏ，Ｐ􀆰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ｉ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Ｒｏｂｏｔｓ”，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０９ ／ ＭＩＳ􀆰 ２００６􀆰 ８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Ｓ􀆰 Ｌ􀆰 ， “Ａｒｍｅｎ，Ｃ．ＭｅｄＥｔｈＥｘ： Ａ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２Ｊｕｌｙ ２００６， ｐ􀆰 １７５９ – １７６５．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Ｓ􀆰 Ｌ􀆰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Ｅｔｈｉ⁃
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ｒｏｍ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Ｃａｓ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Ｂａｓ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 ２０１５，４２（４）， ｐｐ􀆰 ３２４－３３１􀆰
Ｃｏｅ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ｈＭ􀆰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３􀆰
Ｅｌｌｕｌ Ｊ􀆰 ，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Ｎｏｎ－ Ｐｏｗｅｒ，ＬＩ Ｌｕｎ，ＹＸ Ｐａｎ，“Ｆｒｏｍ Ｐｏｗｅ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ｏ Ｎｏｎ－Ｐｏｗｅ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ｌ⁃
ｌｕｌ′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１１），ｐｐ􀆰 ３３－３８􀆰
Ｃａｔｈｙ Ｏ′Ｎｅｉ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ｔｈ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ｒｏｗ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０５５３４１８８１１􀆰



　 　 第三，ＡＩ 位格形态关于道德权利、责任问题的争论。
价值中立论学者反对将人工物纳入道德主体的范畴，并反对人工物的道德属性，认为只有人是

具有道德属性的，人工物的存在不具位格性（Ｐｅｒｓｏｎ），只是一种服务于人的工具性存在，并不具有道

德上的属性。 如约瑟夫·Ｃ．皮特（Ｐｉｔｔ Ｊ􀆰 Ｃ􀆰 ）认为技术人工物不包含、不具有、也不展现价值，人工物

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类的决策过程产生的，其中所体现的很多种价值，其实都是源自人本身的价值①。
皮特·克罗斯（Ｋｒｏｅｓ Ｐ􀆰 ）对价值中立主义的观点进行考查，区别了其中的价值———内在价值和工具

价值 ／关系价值 ／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是因自身目的而具备的价值，工具价值是作为人的工具使用而

产生的对人的价值。 对人工物而言，在不同阶段体现三种不同的价值：预期价值（设计者预期的价

值）、体现价值和实现价值（在实际使用中实现的价值）②。 约翰逊（Ｊｏｈｎｓｏｎ）也认为计算机不是道德

主体，而只能作为道德实体，因为计算机不能满足康德等传统伦理观中所认为的那样完全符合道德

能动性的基本标准，道德主体的关键在于意向性行为，因为意向性是主体自由的体现③。 拉图

尔（Ｌａｔｏｕｒ Ｂ􀆰 ）从后现象学角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个体主义伦理学。 他认为人和非人的存在是彼

此依存的，相互作用的，是意向性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 人工物是以类似于人类的方式在执行道德

规则，因此，人类和人工物都是社会规则的承担者，人不是唯一的道德主体，人工物也是道德主体④，
因为单独的人是无法完成一件事的。 在减速带例子中，就包含了减速带、设计师、司机甚至是整个交

通系统，因此，道德主体既不是司机也不是设计者和减速带，而是各种实体的集合。 拉图尔、鲍尔斯

和约翰逊认为，人和人造物等共同作用进行了道德行为，不过也都承认人工物不能脱离与人类的存

在而成为道德主体。 不同的是，鲍尔斯和约翰逊承认在人与人工物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即人工物不

能脱离人而完成道德行为，而人可以自主进行道德行为。 相反，拉图尔认为不仅仅人造物不能脱离

人完成道德行为，人也不能脱离人造物而进行道德行为，就像没有人，汽车的安全带便无意义，而乘

客系安全带也不仅仅是自己意志的结果，而是车上的提示灯、设计师的意图、交通警察和交规等共同

引起的。 因此，人的能动性并不是人的主体性造成的，而是人、人造物等实体所组成的多元网络的一

种属性，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主体共同作用产生一个特定的行为，人和人造物在本体论上是对称的⑤。
艾安娜·霍华德（Ａｙａｎｎａ Ｈｏｗａｒｄ）认为：学习算法已经普遍运用，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也被算法学

习进去，尽管算法很聪明，但他们仍然保持着每个社会相同的一些偏见。 他们在数据集中发现并反

映这种内隐的偏见，并以此强调和强化这些偏见，并认为这就是全球真理。 她认为偏见融入当前 ＡＩ
系统的具体例子，以及偏见会影响未来此类系统的设计。 詹森·鲍任斯坦（Ｊａｓｏｎ Ｂｏｒｅｎｓｔｅｉｎ）提出人

类应该允许同伴型 ＡＩ“推动”他们的人类用户朝着“更合乎道德”的方向发展，这需要以罗尔斯正义

原则来说明 ＡＩ 如何在人类身上培养“社会公正”的倾向⑥。 约翰·Ｐ􀆰 萨林斯（Ｓｕｌｌｉｎｓ Ｊ􀆰 Ｐ􀆰 ）认为：如
果 ＡＩ 有抽象层次的自主意图和责任感时我们就应该认为 ＡＩ 是道德代理体，如果 ＡＩ 可以从很多方

面被看做是自主的，这个 ＡＩ 就是智能道德体，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道德形态。 因此，如果我

们追求这项技术，未来高度复杂的交互式 ＡＩ 将是具有相应权利和责任的道德体，今天 ＡＩ 可以部分

被看作一种非抽象级别的道德体⑦。

三、ＡＩ 伦理的基础问题域：形上根据与实践框架

相比于国外学者的研究而言，国内学术界对 ＡＩ 伦理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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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相关研究路径主要有三条：对 ＡＩ 的主体地位进行形而上学的分析、对 ＡＩ 伦理问题提出相应

的实践解决框架、对 ＡＩ 的具体应用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对 ＡＩ 的主体地位进行形而上学的分析。
传统的社会伦理一向是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兼论人与物的关系。 刘大椿认为智能革命

将成为人类未来的大趋势，智能革命给所有人提出了人性本质问题：无论智能革命如何推进，人类生

命和社会文明如何演化发展，怎样使每个人在由人类所开创的深度智能化的未来都有事情可做？ 如

何让一切人群都在心理和精神上呈现出朝气蓬勃和幸福快乐的状态，而不是自惭形秽、百无聊赖的

失败者？① 何怀宏提出未来的伦理学大概还需要将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纳入其考虑范围。 这主要是

因为人赖以获得对其他所有自然物的支配优势的智能，将可能被机器超越。 因此，关于人机关系的

伦理思考，何怀宏提倡底线思维，即抑恶应该优先于扬善，放慢技术的发现速度，优先和集中地考虑

规范智能机器的手段和限制其能力，而不是考虑如何设定和培养机器对人类友好的价值判断，让机

器保持在“物”的水平，一切对人类自由和身心安全有关的都必须由人来完成②。 王天恩认为人工智

能发展呈现出的学科一体化趋势，空前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层次优势。 在马克思主义人类

解放学说的整体关照中，可以对人工智能发展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把握。 人工智能的发展晓示了人类

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并将具体通向真正的人类历史。 由人类解放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可以越来越

清晰地窥见：人工智能之“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参照，人工智能的信息展开为

人的类解放提供了深刻启示③。 陈凡、程海东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引发了人们对于“奇点”的
关注。 实质上，人工智能还处于发展的早期，只能对人类智能进行模拟，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与其他技术一样，是人类与自然交流的方式之一。 而且与人类智能相比，人工智

能不具备自我意识，也无从把握人类的意义，更不能独立从事人类的实践活动。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

来，人工智能并不会独立获得主体性，也不会成为超越人类的存在④。 赵汀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为人

工智能的伦理研究进行了辩护。 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最终是个政治问题。 人类首先需要一

种世界宪法，以及运行世界宪法的世界政治体系，否则无法解决人类的集体理性问题。 人类至今尚

未发展出一种能够保证形成人类集体理性的政治制度，也就无法阻止疯狂的资本或者追求霸权的权

力。 在低技术水平的文明里，资本和权力不可能毁灭人类，但在高技术水平的文明里，资本和权力已

经具备了毁灭人类的能力。 更危险的是，资本和权力的操纵能力正在超过目前人类的政治能力，因
此，要控制资本和权力，世界就需要一种新政治，即天下体系。 天下体系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能够以

世界权力去限制任何高风险的行为。 因为一旦 ＡＩ 成为超级智能体，人类的生存就将受到巨大的

威胁⑤。
成素梅主编出版的《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丛书》收入了《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成素梅、张帆）、

《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段伟文）、《大数据时代的认知哲学革命》（戴潘）、《虚拟现象的哲学探索》
（张怡）和《人的信息化与人类未来发展》（计海庆）五本专著，是国内在信息文明的哲学反思方面较

系统的研究成果。 成素梅、张帆认为信息文明演进的高阶是智能社会，哲学家应该提供一种前瞻性

的研究，人工智能发展应以人为尺度，体现人的目的性，并融入人类文化之中。 段伟文则提出，“我们

需要有一个与其他价值系统对接的价值接口，这一现实需求将倒逼数字经济与智能社会建设展开进

一步的价值建构”，目前有大量的数据伦理和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与准则，“接下来就是要通过对这些

原则在不同价值系统下的内涵的理解与对话，提升价值上互操作性”⑥。 孙波和周雪健对人工智能

则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我们不必对 ＡＩ 技术恐慌或技术崇拜，而应该从“功能偶发性失常”角度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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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椿等：《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智能化前景（笔谈）》，《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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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 并建立相应的伦理①。 徐英瑾认为 ＡＩ 研究需要多学科领域交叉进行，将伦理规范转化为机器编

码在逻辑上必须预设一个好的语义学理论框架，而目前主流 ＡＩ 研究所采用的语义学基础理论却恰

恰是成问题的。 他主张引入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成果，特别强调“身体图式”在伦理编码进程中所起到

的基础性作用，主张机器伦理学的核心关涉将包括对 ＡＩ“身体”的设计规范问题②。
孙伟平与戴益斌从对人类的主体地位分析出发，得出主体地位是由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

角度综合界定的，而人工智能对应于这三点，都不符合主体的含义，因此人工智能并不具备主体地位。
不过，ＡＩ 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有的 ＡＩ 可以被当做工具性的存在，有的 ＡＩ 应该被界定在工具与主体

之间，即处于一种准主体地位。 戴益斌还从责任角度出发，沿用汉森的观点，将 ＡＩ 看做一种“扩展主

体”，并根据不同的 ＡＩ 产品设定不同的责任指派方案，明确不同情景下的联合责任③。 颜青山认为，ＡＩ
道德地位问题是一个真正新的道德难题，它可表述为“我们如何确定人工智能是或不是一个人格实

体？”解决这个难题涉及“他心难题”及其变种“机心难题”。 解决他心难题的方案对人工智能都可能是

失效的。 机心难题本质上是一个元伦理学或道德形而上学问题，但这个在元伦理学层次无法解决的问

题可以在规范伦理学的层次上得到解决。 他根据人格伦理学和手段伦理学的规则提出对待人工智能

的原则———“选言命令式”，即应当尊重一个尊重你的实体的运行规则：当它是心灵实体时，尊重其本

身；当它是一个非心灵实体时，尊重制造它的人，从而悬置了心灵本身，通过其行为进行判断④。
第二，对 ＡＩ 伦理问题提出相应的实践解决框架。
由于 ＡＩ 发展的迅速性、应用的普遍性和影响的深入性，国内学者更多对 ＡＩ 带来的伦理、社会影

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框架。 于雪、段伟文从人机关系出发，认为人工智能给人带来的

主要伦理问题是其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第三者所带来的，面对 ＡＩ 发展所产生和即将到来的大量伦理

问题，应该遵循整体性、过程性、适应性、相容性、灵活性和鲁棒性等原则，从技术伦理角度对 ＡＩ 进行

实质性分析，明确 ＡＩ 伦理的价值、标准和责任，进而建构以“技术－伦理”和信任一体的行业协作创新

机制。 通过社会各方协同建立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和体系框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并确保人

类和平的基本底线不被触碰⑤。 孙伟平对人工智能的积极社会效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工

智能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但由于人们思想观念滞后，政策取向不清晰，伦理规制缺失，法律法规不

健全，人工智能使人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造成诸多社会价值冲突和伦理困境，如挑战人的

本质、价值和人类的道德权威，冲击传统的伦理关系，造成数字鸿沟，解构社会，而人工智能带来的伦

理问题正好成为新时期道德伦理建设的“助推器”。 我们必须对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后果进行全方位

的价值反思，制定智能社会的价值原则与综合对策，秉持人本原则、公正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知情同

意原则和责任原则，将人工智能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⑥。 李伦、孙保学将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方向分为

四个板块，即人工智能道德哲学、人工智能道德算法、人工智能设计伦理和人工智能社会伦理，并从

本体论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的自主性。 他们建议从责任伦理角度处理人机关系，即站在人类角度和

未来角度为 ＡＩ 的设计负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责任分配原则：以人为本、共生共存原则；人
类作为责任主体承担全部后果；分级分类制订担责方案。 以及从人工智能体的“输入－输出”能否控

制，在四种语境下给出了人机系统具体的责任分配方案⑦。
王淑庆认为将逻辑学与伦理学结合的途径会给 ＡＩ 的研究带来新思路，欲使人工智能体具备道

德决策能力，一种可设想的工作是基于形式伦理，即把伦理原则或规则形式化。 不同于大众对于 ＡＩ
的伦理植入视角，他认为让 ＡＩ“知道”哪些行为符合道德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其知道哪些行为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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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标准，真正“道德上值得称赞的人工智能体”（ＭＰＡＡｓ）应该具有“有意不为”的能力，尤其是“忽
略”和“抑制”的能力①。 张正清和黄晓伟认为，从责任的他者视角出发对智能机器道德自主性与意

向性的质疑，并不能否认人工智能具有道德责任能力。 从他者期望型道德责任的角度看，智能机器

由于人们的期望偏见、智能偏见和地位偏见而不被承认具有道德责任能力。 如果智能机器想要在现

代技术社会的责任网络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如实地期望智能机器人的道德责任，摒弃事

后立场、语境不匹配、人类中心主义等经典责任伦理面临的问题，从而生成新的他者期望型道德能动

者②。 李熙等讨论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目的，认为机器学习为了获得通用性必须诉诸形而上的“善”，
但仅有形而上的基本“善”远不能保证智能体的行为符合人类的主流价值观，为确保人类利益，还需

要为机器赋予人类的价值观，最直接的方式是为机器赋予符合人类利益的效用函数，但智能体在计

算期望效用最大化以追逐功利主义的“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侵占人类的资源。 为了让机器符

合人类利益，保留关机中断权，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需要巧妙融合形而上的“善”与功利主义的

“善”，进行“先验”与“效用”的转化，并灵活运用逆强化学习或价值强化学习③④。
第三，对 ＡＩ 的具体应用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部分学者对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汽车、医护、伴侣机器人等具体应用领域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相

关研究。 陈齐平，魏佳成，钟陈志鹏，罗玉峰和王亮从技术角度对目前机器伦理决策的实现路径进行

了分析和比较，并对无人驾驶汽车的伦理植入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将人类道德规范应用到机器伦

理决策设计、运用机器学习实现伦理决策设计、利用法律及行业标准规范来实现机器伦理决策设计

三个重要研究方向，以为 ＡＩ 伦理植入和实现提供更好的基础⑤。 赵汀阳在《有轨电车的道德分叉》
中认为电车难题并不是难题，相反，人们应该更多地关心现实生活，这有利于大家共在的善⑥。 李德

顺在《价值独断主义的终结———从“电车难题”看桑德尔的公正论》中也对电车难题进行了消解⑦。
李醒民对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引起的诸多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失业问题、算法偏见问题、隐私问

题、心理依赖问题、促使人懒惰问题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等，从总体上出发给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相应

的原则，即以人为本、预防风险、伦理建设、明确责任、知识普及和监管到位⑧。 刘程考察了 ＡＩ 时代的

隐私伦理建构，认为作为一种自觉的伦理实践，它必须建立在一种批判性考察基础之上⑨。 另外，游
辉辉、马永慧、黄立文等人对伴侣机器人的相关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伴侣机器人应用的伦理、社会

问题探讨》《伴侣机器人的道德问题研究》）􀃊􀁉􀁒；王健、林津如，郑婧萱对老年护理机器人带来的孝养关

系疏远、孝道降价化等伦理风险展开了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相关学者及相关行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ＡＩ 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对人类

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而“ＡＩ 伦理将是未来智能社会的发展基石”。 ＡＩ 智能体

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它将塑造新的交往方式、教育方式、医疗模式、饮食方式、出
行方式、军事行为、政治经济行为等各个方面。 已故著名科学家霍金预见到 ＡＩ 带来的风险，发出了

“警惕人工智能”的警示。 在诸多风险中，ＡＩ 智能体与人类相与的“共生型”（或“互生型”）的道德形

态方面的风险，将是最为突出且最为紧要的伦理风险，许多科幻作家、怀疑论者、技术悲观主义者（包
括一些温和的乐观论者）或多或少会将机器人列入奴役或取代甚至吞噬人类的“怪物”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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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ＡＩ 伦理研究的发展与突破

为了人类福祉，在 ＡＩ 的发展与应用中，伦理必须占据中心地位。 这一条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基

本共识。 这条共识隐含的核心思想是：与 ＡＩ 发展相随的必是制定合适的伦理指导原则以防范其风

险。 这需要对 ＡＩ 的伦理风险的起因、影响、规则制定的方法以及效果评估等先行进行预备性前瞻思

考，以利于 ＡＩ 伦理的相关标准建立和风险防范。
综合梳理国内外人工智能伦理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的重点是要突破政策制定者、技

术专家、科学家、行业领导者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特别是伦理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各说各

话的弊端，亟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展和突破。
第一，亟需推进系统化的 ＡＩ 伦理理论和原则框架的研究。
尽管国外 ＡＩ 伦理研究早于国内且研究成果更丰富，但国内外研究均还不具备体系化的 ＡＩ 伦理

的理论和原则框架。 国外学者如迈克尔·安德森和苏珊·利·安德森（Ｍａｃｈｉｎｅ Ｅｔｈｉｃｓ）、迈克尔·
Ｒ．Ｗ．道森（Ｍ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荷兰学派维贝克（Ｍｏ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大卫·Ｊ．冈克尔（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ＡＩ，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瓦拉赫和艾伦（《道德机器———如何让机器人明辨是非》）等，出版了 ＡＩ 伦理方面的专著，但
是，这些研究并没有系统地讨论 ＡＩ 伦理风险防范。 国内对于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从近几年才开始

起步，大多对于 ＡＩ 伦理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往往停留在某一方面的研究。 部分学者对 ＡＩ 带来的伦

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给出了简单的应对策略。 如赵汀阳的《人工智能提出了什么哲学问题》、王绍源

的《国外机器人伦理学的兴起及其问题域分析》等。 部分学者对某类型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伦理问题

进行探讨，如郭旭芳的《生物医学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问题》、王珀的《无人驾驶与算法伦

理———一种后果主义的算法设计伦理框架》等。 也有学者对 ＡＩ 伦理的技术实现进行了探讨，如李伦

和孙保学的《给人工智能一颗“良芯（良心）”》等。 还有学者从康德哲学角度探讨 ＡＩ 行动者的伦理

地位，如王东《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的伦理地位研究》。
目前，技术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伦理理论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政策的制定速度，呈现出一

种技术“促逼”政府立法、伦理建构的景象。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相关政策制定上看，政府层面对相关

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然十分高，相关社会问题非常险峻，急需相关政策制度对相关行业的标准、规则、
责任等进行明确的规定。 学界、技术人员、行业领袖、政府部门需要联合起来，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和探讨，方能为我国 ＡＩ 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果依旧停留在当下对 ＡＩ 部分问题的观

点、看法、展望，而缺乏整体性的、全局性的、系统化的 ＡＩ 理论和原则框架的研究成果之支撑，这对于

我国相关制度的建立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系统化的 ＡＩ 伦理理论和原则框架的研究，迫在眉睫。
人工智能的伦理学研究，不仅仅关乎其在实践领域的行为、决策和责任分配等问题，作为哲学研

究的前沿性探索，ＡＩ 伦理风险防范问题更是关乎道德哲学的基础理论、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和人之为

人的根本等形上问题。 仅仅局限于对 ＡＩ 的技术、社会问题的表层研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ＡＩ 带
来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主体性问题。 亟须从 ＡＩ 伦理风险防范所涉及的形上理论和形下实践两

方面确立研究纲领。 理论研究包含 ＡＩ 伦理风险防范的道德理论框架和伦理原则体系，从理论上为

ＡＩ 伦理规制及风险防范提供道德哲学基础和伦理原则论证。 实践问题是从 ＡＩ 的主体形态、行为形

态和位格形态，分别由道德地位、道德决策和道德责任三大论域，展开 ＡＩ 伦理风险防范机制的研究。
第二，亟待建立“理论－实践”“全球性－地方性”相沟通的开放性 ＡＩ 伦理研究新思路。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 ＡＩ 伦理问题的研究主要偏向于从“算法”角度对问题进行

还原，进而对 ＡＩ 的主体本质、伦理风险防范机制进行讨论。 如从 ＡＩ 底层逻辑中的算法出发，对技术

本身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人机关系进行分析，进而采用技术路径对 ＡＩ 的伦理道德进行植入。 如

安德森夫妇根据生命伦理原则设计的伦理决策系统 ＭｅｄＥｔｈＥｘ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Ｓ􀆰 Ｌ􀆰 ，
Ａｒｍｅｎ，Ｃ．ＭｅｄＥｔｈＥｘ： Ａ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他们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为原则开发了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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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决策系统（Ｔｏｗａｒ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ｒｏｍ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ｃａｓ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还有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Ｓ、Ｄｅｗｅｙ Ｄ、Ｗｕ Ｙ、Ａｂｅｌ Ｄ 等人通过贝叶斯理论构建相应的效用函

数，以制造能够进行道德决策的机器模型。 也有学者从实际问题出发，从 ＡＩ 在实际中的运用着手，
为相应实践中的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意见。 如白慧仁、隋婷婷等人对无人驾驶汽车事故中的责任问

题进行分析，李德顺、德瑞克·雷本、克里斯蒂安·格德和莎拉·桑顿等对无人驾驶汽车面临两难情

况下的道德抉择进行了相关研究，安德森夫妇、张玉洁、王健、林津如等人对 ＡＩ 在医护领域应用中的

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或是单纯地从伦理理论角度对 ＡＩ 的本体论问题进行研究，或是专

注于为实践中的伦理规制提供建议，缺少“理论－实践”之间的沟通性、贯穿性的研究。 ＡＩ 伦理问题，
既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也不应该仅仅从实践问题着手，这两者都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前者对

理论进行深度挖掘，但在现实应用上往往难以接轨；后者能够直接对实践问题进行分析，又往往局限

于个别问题、个别事件或个别领域，难以为行业整体和长期发展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法。
因此，亟须采用“技术＋善法”的问题域还原方法，从理论上对 ＡＩ 的存在论本质进行本体论分析，

构建道德理论框架；并从 ＡＩ 工程学实践的技术类型及其具体分域入手，结合 ＡＩ 伦理嵌入的技术原

理和具体情景进行问题探源和机制构建，以推进“理论－实践”的连通。 不仅如此，由于 ＡＩ 伦理的形

上理论是本质性的“全球共性”的问题，而 ＡＩ 道德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差异”，不同国家有

着不同文化、国情、伦理风俗，对 ＡＩ 的实践应用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ＡＩ 伦理研究，必须结合我国国

情、伦理传统、风俗文化等因素，推进“全球性－地方性”的沟通；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哲学和伦理

传统对 ＡＩ 道德理论框架进行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 ＡＩ 伦理理论原则；建立“理论－实践”“全球

性－地方性”相沟通的开放性 ＡＩ 伦理研究框架，寻求 ＡＩ 伦理风险防范的解决之道。
第三，亟须面向 ＡＩ 道德形态探索 ＡＩ 伦理研究的新方法。
从“理论－实践”“全球性－地方性”相连通的开放性论题探讨 ＡＩ 伦理问题，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进

行新探索。 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采用对问题进行问题域还原的方法、学科交叉的方法、实
证方法、实验法和思想实验等方法。 如伦理学家对无人驾驶汽车的两难困境问题的探讨采用的是思

想实验方法。 由于目前 ＡＩ 应用所产生的案例还很少，只能通过思想实验或个别的案例进行探讨。
也有学者结合实验伦理学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如博纳峰等人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不同人群、面
对不同的情境下对电车难题的选择（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林芳芳、刘明娟和廖

凤林等人从实验角度对电车难题中情感等因素对人们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①。 某些学者采用交叉学

科方法，从技术角度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植入，如安德森夫妇的道德决策机器人、瓦拉赫和艾伦对伦

理实现路径的探讨等。
上述研究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探寻人工智能的本质、澄清 ＡＩ 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并给出相

应的对策建议。 然而，上述研究方法并不能真正应对 ＡＩ 伦理问题的复杂性。 尤其是在 ＡＩ 伦理规制

问题上，“理论与实践”“模拟与现实”“普遍与特殊”“全球性－地方性”往往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人们真实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展开的道德形态过程。 如何面向 ＡＩ 道德形态过程探索 ＡＩ 伦理研究的

新方法？ 亟须从 ＡＩ 道德形态视野切入，推进 ＡＩ 伦理学的方法论创新。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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